
网上立案指南 

1. 登录电子法院 

 访问吉林电子法院域名：www.e-court.gov.cn，或者在百度搜索“吉

林电子法院”。 

1.1 当事人登录 

当事人登录：点击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若当事

人没有账号，可以直接点击登录下方的“注册”按钮，进行注册。 

 

1.2 律师登录 

点击 ，律师可用绑定的动态令牌或者直接手机认证进

入。若律师没有账号和动态令牌，可向所在律所管理员申请添加电子

法院律师账号和发放动态令牌。 



          

2. 网上立案【当事人】 

 目前，系统支持民事一审、民事二审、行政一审的网上立案。 

2.1 创建网上立案 

1、创建网上立案 

 登录后，点击页面左侧的网上立案——创建网上立案。 

 

2、选择类别 

 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案件类别为民事，审判程序，申请人为本

人申请或者为他人申请。当选择为他人申请时，需要选择代理人类型，

然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若是申请民事二审案件，并且原审案件是在电子法院进行办理的，

还可以直接在原审案件的基层上进行上诉操作，即在我的案件中到这

个已结的原审案件，点击案号，在打开的界面中点击右侧的“上诉”

即可，如图： 

 

3、填写立案信息 

 （1）阅读立案须知，注意须知中的红色字体部分内容，即：默认

同意使用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案件文书。阅读完成之后，勾选“我已

同意使用电子法院进行网上立案”，然后点击“进入网上立案”。 



 

 （2）在打开的页面录入原审信息、当事人信息、代理人信息以及

证人信息，原审信息和当事人信息是必填项。填写完整之后点击“确

认并下一步”。 

注：原审案号的填写提供两种方式： 

①选择已有案号，下拉列表为在已选择法院下关联到的所有原审案件

的案号，关联不到列表就无选项。 

②手动输入案号，分段填写，例如：2015 年民初字第 0003—0001 号。 



 



4、上传诉讼材料 

 材料提交包括以下三部分：上诉状、证件类材料、证据类材料，

前两项为必填项。 

（1）上传起诉状 

 若您已经有制作好的起诉状，可直接点击“上传诉状”按钮，将

已经制作好的起诉状直接上传即可。若您还没有制作起诉状，可以点

击后方的“制作诉状”按钮进行制作。如图，选择当事人，填写诉讼

请求、事实与理由，如果不清楚如何填写，可点击后方的“诉讼请求

填写说明和样例”、“事实与理由填写说明和样例”进行查看。填写

完成之后，点击下方的“生成诉状”按钮。 



 

 在打开的文件下载对话框中，点击保存，将此文书保存至本地，

然后将其打印出来，进行手动签字。并将签字后的诉状扫描成电子版，

通过“上传诉状”按钮，进行上传。 

 

（2）上传证件类和证据类材料 



 诉状上传完成之后，再依次上传证件类材料和证据类材料，上传

完成之后，点击下方的“确认并下一步”按钮，进入到实名认证信息

页面。 

 根据申请人身份的不同，证件类材料需要同步变化： 

1）申请人为当事人：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非法人组织：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 

2）申请人为律师和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 

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明（执业证件）、上诉人

授权委托书 

3） 申请人为其他人： 

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代为告诉人身份证明（代为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

授权委托书 

5、实名认证信息 

 在实名认证信息界面，拍摄实时照片，并拍摄或者上传身份证正

面和反面照片。如果已在电子法院提交过实名认证材料，则此处会自

动关联之前身份认证信息，同时支持再次修改或清除后重新拍摄。最

后点击“预览和提交”。 



 

6、预览和提交 

 在信息预览界面，查看立案信息是否有误，若有问题，可返回上

一步进行修改；若没有问题则点击“提交”。完成立案申请。 

 

 


